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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业工程与管理、物流工程与管理 

专家组就有关问题的讨论意见 

 
1、 关于招生分数线的划设及培养方案的制定 

各授权单位应针对本单位招生的工程管理硕士领域（125601-125604）

分别设置招生名额，单独划设复试分数线和录取分数线，需要在复试中加

考科目的，应在招生指南中明确列出。各领域应在教指委培养方案指导性

文件的基础上单独制定各自的培养方案（其中 125602-125604 三个领域

2020级培养方案继续参考执行原对应工程硕士领域的方案） 

2、 关于招收应届生和在职生*的问题 

原来招收应届生的工业工程和物流工程领域授权单位，在 2020 级应在

MEM 对应领域继续招生。 

对既招收工业工程与管理/物流工程与管理应届生又招收在职生的单

位，建议考虑分别选用 125603/125604 和 125601两个招生领域，其中前者

招收应届生（含推免生），后者招收在职生。 

3、 关于 MEM 不同领域学位评定问题 

由各校学位评定委员会（办公室）根据实际情况，既可专门设立评审

MEM 的分委员会，也可由不同对应的分委员会评审。 

4、 关于学位证书、毕业证书的署名问题 

建议 MEM 学位证书只署名工程管理专业学位，毕业证书应加注所属领

域名称。 

 

在职生*：本文特指具有三年及以上工作经历的报考者。 


